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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2819号）（以

下简称“反馈意见”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

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要求本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个工作日内向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依法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并披露本次反馈回复说明，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9日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及附件的回复说明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第152819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及附件的要求，黑龙江

黑化股份有限公司在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相关中介机构的协助下，对反馈意见通

知书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和说明，具体回复如下：

注：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说明中的词语和简称与《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各项词语和简称的含义相同。

一、反馈回复显示，2013年标的公司总运力、集装箱总数和吞吐量分别较上年增长56.64%、54.28%、

68.91%，高于同期备考合并口径营业收入的增长比例37.91%，2014年标的公司总运力、集装箱总数和吞

吐量分别较上年增长48.95%、69.37%、56.43%，高于同期备考合并口径营业收入的增长比例28.62%。在营

业收入增长低于总运力、集装箱总数和吞吐量增长的情况下，毛利率却呈现上升趋势。 请申请人结合标的

公司的销售价格、销售数量、销售返利等主要收入项目，以及与总运力、集装箱总数和吞吐量相关的码头

使用费、航租款、燃油费、拖车费、人员工资等主要成本项目核算的准确性，补充披露报告期毛利率呈上升

趋势且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合理性；请会计师对标的公司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披露的充分性、成本项目

的完整性以及信息系统追加审计程序，并根据审计结果对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毛利率呈上升趋势的合理性

项目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总运力（TEU） 54,100.42 35,008.75 22,389.17

增长率 54.53% 56.36% -

营业收入（万元） 282,425.31 219,583.07 159,222.15

增长率 28.62% 37.91% -

营业成本（万元） 221,073.83 179,431.76 133,080.67

增长率 23.21% 34.83% -

由上述图表可见，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总运力增长率大于营业收入增长率，且营业收入增长率大于营

业成本增长率，因此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毛利率呈上升趋势，具体分析如下：

2、收入项目分析

（1）收入项目构成

根据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经营模式及核算方法，标的公司年度营业收入的统计方法可概括为如下：

营业收入 = 海运服务收入 +�拖车服务收入 +�与物流服务相关的其他收入-�销售返利

其中：

海运服务收入 = 总计费箱量 × 海运服务销售均价

拖车服务收入 = 包含拖车服务计费箱量 × 拖车服务均价

注：营业收入总体表现为物流服务收入，主要结构由上述公式构成。

根据会计师华普天健的审计资料及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标的公司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比例 2013年 比例 2012年 比例

海运服务收入（未扣除销售返

利）

189,

676.98

67.16%

157,

955.49

71.93%

126,

975.79

79.75%

拖车服务收入

31,

825.20

11.27%

27,

158.71

12.37%

23,

741.88

14.91%

与物流服务相关的其他收入

64,

216.05

22.74%

37,

059.47

16.88% 8,504.48 5.34%

月度销售返利

-2,

199.02

-0.78%

-2,

084.81

-0.95% - -

年度销售返利

-1,

093.89

-0.39% -505.8 -0.23% - -

营业收入合计

282,

425.32

100.00

%

219,

583.07

100.00

%

159,

222.15

100.00%

注：

1、2012年营业收入合计金额不含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商品销售收入218.60万元。

2、销售返利指客户在标的公司订舱时，标的公司给予战略客户（即年度/月度在标的公司订舱量达到

一定标准的客户）的订舱返还。 标的公司对客户提供的销售返利包括按月度结算的销售返利和按年度结

算的销售返利。

根据上述关于营业收入的统计依据，标的公司营业收入与计费箱量存在一定联系。 根据标的公司提

供的计费箱量统计结果，标的公司计费箱量情况如下：

项目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总计费箱量（TEU） 1,197,243 868,279 563,746

其中：

包含拖车服务计费箱量（TEU） 444,368 371,691 300,062

包含拖车服务计费箱量占比 37.12% 42.81% 53.23%

注：根据已经披露的《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标的公司的主要业务模式为门到门运输模式（D-D）、场到场运输模式（CY-CY）、

场到门运输模式（CY-D）、门到场运输模式（D-CY）、场到场（装拆箱）运输模式（CFS-CFS）。 前述业

务模式中，门到门运输模式（D-D）、场到门运输模式（CY-D）及门到场运输模式（D-CY）为包含拖车

服务的运输模式。

基于标的公司的统计及以上营业收入计算公式的分析情况如下表：

序

号

项目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备注

海运服务收入（未扣除销售返利）

1 海运服务收入（万元）

189,

676.98

157,

955.49

126,

975.79

2 增长率 20.08% 24.40% -

3 总计费箱量（TEU）

1,197,

243

868,279 563,746

4 增长率 37.89% 54.02% -

5 海运服务销售均价（元/TEU） 1,584.28 1,819.18 2,252.36 5=1/3

6 增长率 -12.91% -19.23% -

拖车服务收入

7 拖车服务收入（万元）

31,

825.20

27,

158.71

23,

741.88

8 增长率 17.18% 14.39% -

9 包含拖车服务计费箱量（TEU） 444,368 371,691 300,062

10 增长率 19.55% 23.87% -

11 拖车服务均价（元/TEU） 716.19 730.68 791.23 11=7/9

12 增长率 -1.98% -7.65% -

与物流服务相关的其他收入

13 与物流服务相关的其他收入（万元）

64,

216.05

37,

059.47

8,504.48

14 增长率 73.28% 335.76% -

销售返利

15 月度返利（万元） 2,199.02 2,084.81 -

16 增长率 5.48% - -

17 年度返利（万元） 1,093.89 505.80 -

18 增长率 116.27% - -

19 销售返利合计（万元） 3,292.92 2,590.61 -

20 增长率 27.11% - -

21 总计费箱量（TEU）

1,197,

243

868,279 563,746

22 增长率 37.89% 54.02% -

23 单位TEU总计费箱量月度返利（元/TEU） 18.37 24.01 -

23=15/2

1

24 增长率 -23.50% - -

25 单位TEU总计费箱量年度返利（元/TEU） 9.14 5.83 -

25=17/2

1

26 增长率 56.85% - -

27 单位TEU总计费箱量销售返利（元/TEU） 27.50 29.84 -

27=19/2

1

28 增长率 -7.82% - -

营业收入合计

29 营业收入（万元）

282,

425.31

219,

583.07

159,

222.15

30 增长率 28.62% 37.91% -

总运力

31 总运力（TEU）

54,

100.42

35,

008.75

22,

389.17

32 增长率 54.53% 56.36% -

33 总运力（载重吨）

871,

395.00

585,

012.50

373,

465.00

34 增长率 48.95% 56.64% -

集装箱数

35 集装箱总计（TEU）

96,

165.42

56,

778.16

36,

801.83

36 增长率 69.37% 54.28% -

吞吐量

37 吞吐量（TEU）

5,373,

068

3,434,

737

2,033,

466

38 增长率 56.43% 68.91% -

注：

1、 集装箱总计 （TEU）=期初数+Σ本期各月新增数* （投入使用月数/12）-Σ本期各月减少数*

（（12-本期使用月数）/12），包括标的公司自有（含分期付款、融资租赁）及经营租赁集装箱

2、总运力=期初总运力数+Σ本期各月新增运力数*（投入使用月数/12）-Σ本期各月减少运力数*

（（12-本期使用月数）/12）

1）海运服务收入（未扣除销售返利）

根据上表，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总计费箱量和海运服务收入（未扣除销售返利）呈逐年增长趋势。 其

中，2013年和2014年海运服务收入（未扣除销售返利）增长率低于总计费箱量增长率，主要系标的公司

2013年和2014年海运服务销售均价下降所致。

2）拖车服务收入

根据上表，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包含拖车服务计费箱量和拖车服务收入呈逐年增长趋势，拖车服务均

价下降主要系油价下降导致拖车公司报价下降所致。

3）与物流服务相关的其他收入

与物流服务相关的其他收入包括码头附加费、滞箱费收入、杂费收入等。 根据上表，标的公司2013年

与物流服务相关的其他收入较2012年增加较大，主要系为了应对运价下跌造成的影响，根据与各同行业

公司达成的共识，标的公司从2013年4月开始向客户收取码头附加费所致。

4）销售返利

销售返利指客户在标的公司订舱时，标的公司给予战略客户（即年度/月度在标的公司订舱量达到一

定标准的客户）的订舱返还。 标的公司对客户提供的销售返利包括按月度结算的销售返利和按年度结算

的销售返利。 随着业务规模逐步扩大，标的公司为加强客户关系维护、拓展业务市场，从2013年开始为客

户提供销售返利。

标的公司2014年度销售返利总金额较2013年相比增加了27.11%， 与同期营业收入增幅28.62%相比

差异不大，销售返利总金额的增长主要系总计费箱量增加所致。 标的公司单位TEU总计费箱量月度返利

呈下降趋势，单位TEU总计费箱量年度返利呈上升趋势，主要系标的公司为增强客户对标的公司的粘度、

拓展市场业务，销售返利政策重点由提供月度返利向提供年度返利转移所致。

（2）总计费箱量与总运力增长比例产生差异的原因

根据上表，2013年标的公司完成计费箱量与总运力增长率基本保持一致，2014年标的公司完成计费

箱量增长率为37.89%，较同期总运力（TEU）54.53%的增长率存在一定差异。

1）单船单航次计费箱量的计算

根据标的公司所处行业经营模式及核算方法，计费箱量的完成数量取决于最大运载重箱数、航线周

转次数及满载率。 在不考虑中转箱量占吞吐量的比重的前提下，计费箱量的计算具体如下：

单船单航线年度完成计费箱量 = 单船最大运载重箱数 × 单航线周转次数 × 满载率

项目 描述

计费箱量

集装箱物流服务提供商向客户收取运费的集装箱运输数量， 按TEU为单

位统计。

单船最大运载

重箱数

（合同箱量）

单船最大运载重箱数（个）=按载重吨计量的单船运力÷30吨（根据国内

相关规范，无论大小，单个集装箱的箱货总重量不得超过30,480公斤）。

对于集装箱船舶而言，其承载能力取决于其载重吨（运力）及总箱

位。 从重量的角度考虑，每艘船舶所能运载的箱货总重量不能超过其最大

的载重吨；从空间的角度考虑，每艘船舶所能装载（放置）的集装箱数量

（无论空箱或重箱）不能超过其设计、核定的箱位数。

目前我国内贸集装箱物流行业特性决定了内贸集装箱船舶所运载货

物多为比重较高的货物， 因此内贸集装箱船舶单船运载的最大重箱数基

本上取决于船舶的最大载重吨。

单航线周转次数

每年某集装箱船舶在某一航线运营的次数。

单航线周转次数 =�每月往返于该航线航次数 × 2�× 12

满载率 满载率 =�实际装载重箱数（个）/�合同箱量（个） × 100%

注：单位“个”指自然箱个数，自然箱不区分箱型，按个计数。

例：假设内贸集装箱船A往返于甲乙两港之间，其运力（最大载重吨）为30,000吨（即合同箱量为1,

000个），每月往返航次数为2次，往返航次满载率平均为80%，则该集装箱船全年（12个月）完成的计费

箱量为：1,000×2×2×80%×12=38,400（个）。

2）投入到中转箱运输的运力对计费箱量的影响

中转箱是指在中转港卸货后换船重新装载到达目的港（支线运营）的集装箱，主要系考虑整体运力

调配、货源结构、港口适配性等综合因素后做出的运营安排，标的公司需要从总运力中安排部分运力用于

中转箱运输。

计费箱量是指从始发港到达目的港（含中转港，如有）并向客户收取运费的集装箱运输量，标的公司

的中转箱量未统计在计费箱量的核算中。

中转箱吞吐量占总吞吐量比重的上升意味着标的公司调配更多的运力用于中转箱运输，导致计费箱

量的增长率低于总运力增长率。

3）总计费箱量与总运力增长比例产生差异的原因

在运营时间相同的情况下，最大运载重箱数、航次周转率、满载率及中转箱吞吐量占总吞吐量的比重

共同决定了标的公司年度可完成的总计费箱量。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统计说明，由于：

①整体满载率的变化：2013年标的公司整体平均满载率较上年上涨约2%，2014年标的公司整体平均

满载率较上年降低约4%。

②中转箱吞吐量占总吞吐量比重的变化：2013年标的公司中转箱吞吐量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较上年增

长约11%，2014年标的公司中转箱吞吐量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较上年增长约17%。

因此，2013年标的公司年度完成的计费箱量增长率与总运力的增长率基本保持一致， 同时2014年标

的公司年度完成的计费箱量增长率低于总运力的增长率具有一定合理性。

（3）营业收入增长率与总运力增长率产生差异的原因

综上所述，主要由于：

1）计费箱量的变化

2014年标的公司整体满载率的下降以及中转箱吞吐量占总吞吐量比重的上升，导致标的公司该年度

完成计费箱量增长率低于总运力增长率。

2）主要收入项目的变化

①海运服务销售均价的下降：标的公司2013年及2014年海运服务销售均价下降导致海运服务收入增

长率低于总计费箱量增长率。

②拖车服务收入的变化：标的公司2013年及2014年含拖车服务的计费箱量增长比率低于总计费箱量

增长比率，导致拖车服务收入的增长率低于总计费箱量的增长率。

③与物流服务相关的其他收入的变化：标的公司2013年及2014年与物流服务相关的其他收入增长率

高于计费箱量增长率，但与物流服务相关的其他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远低于海运服务收入和拖车服务收

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之和。

因此，标的公司2013年及201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与总运力增长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3、主要成本项目核算的准确性

（1）成本的主要构成及增长率

根据会计师华普天健的审计资料及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成本的主要项目构成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比例 2013年 比例 2012年 比例

码头费 71,833.76 32.49% 54,292.26 30.26% 36,297.21 27.27%

燃油 37,644.07 17.03% 29,429.12 16.40% 24,367.75 18.31%

航租款 37,598.21 17.01% 36,118.41 20.13% 27,643.05 20.77%

拖车费 30,694.56 13.88% 26,596.02 14.82% 23,636.07 17.76%

折旧 13,494.52 6.10% 8,925.88 4.97% 5,312.42 3.99%

船员工资 7,894.87 3.57% 6,439.56 3.59% 3,739.53 2.81%

租箱费 7,223.46 3.27% 6,835.48 3.81% 5,158.22 3.88%

驳船 5,562.83 2.52% 4,099.03 2.28% 2,651.61 1.99%

集装箱维修费 4,838.64 2.19% 3,521.31 1.96% 2,118.18 1.59%

保险费 3,504.33 1.59% 2,549.98 1.42% 1,653.84 1.24%

其他 784.58 0.35% 624.72 0.35% 502.78 0.38%

成本合计 221,073.83 100.00% 179,431.76 100.00% 133,080.67 100.00%

增长率 23.21% 34.83% -

由上表可见，标的公司2012年至2014年各项成本构成未发生重大波动。

（2）成本主要项目变化分析

1）码头费

项目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折让后的码头费（万元） 71,833.76 54,292.26 36,297.21

增长率 32.31% 49.58% -

码头费折让（万元） 14,751.71 4,500.35 1,673.51

增长率 227.79% 168.92% -

吞吐量（TEU） 5,373,068 3,434,737 2,033,466

增长率 56.43% 68.91% -

码头费指各码头公司向标的公司提供各项码头作业服务所收取的码头相关费用。 码头费与吞吐量存

在一定联系，根据上表，标的公司码头费2014年较2013年、2013年较2012年的增长率低于同期标的公司

总吞吐量增长率，主要系标的公司因业务网络及规模扩张致使完成的吞吐量达到了各大码头的阶梯式返

还标准，同时提高了与各大码头的议价能力，获得的码头费折让大幅增加所致。 此外，2014年标的公司中

转箱吞吐量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较上年增长17%，而中转箱的码头费率较低，也是码头费增长率小于总吞

吐量增长率的主要因素之一。

2）航租款

项目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航租款（万元） 37,598.21 36,118.41 27,643.05

增长率 4.10% 30.66% -

外租运力（TEU） 13,887.17 13,016.33 9,071.58

增长率 6.69% 43.48% -

航租款指标的公司因业务需要，向外方租赁船舶所需支付的航租、期租等款项。 航租款与外租运力存

在一定联系，根据上表，标的公司航租款2014年较2013年、2013年较2012年相比的增长率低于同期外租

运力增长率，主要系油价下降导致船舶租赁公司报价下降所致。

3）燃油费

项目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燃油费（万元） 37,644.07 29,429.12 24,367.75

增长率 27.91% 20.77% -

自有运力（TEU） 40,213.25 21,992.42 13,317.58

增长率 82.85% 65.14% -

燃油费指标的公司因自有船舶用油所需支付的燃油费。 燃油费与自有运力存在一定联系，根据上表，标的

公司2012年至2014年燃油费随着自有运力的增加而增加， 标的公司燃油费2014年较2013年、2013年较

2012年相比的增长率低于同期自有运力增长率， 主要系标的公司报告期内自有新增船舶存在大型化、节

能型趋势，导致船舶单位油耗降低。 此外，同期油价下降较多也是前述燃油费增长率低于自有运力增长率

的主要原因之一。

4）拖车费

项目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拖车费（万元） 30,694.56 26,596.02 23,636.07

增长率 15.41% 12.52% -

包含拖车服务计费箱量（TEU） 444,368 371,691 300,062

增长率 19.55% 23.87% -

拖车费指标的公司因提供到门服务需向拖车公司支付的拖车费用。 拖车费与包含拖车服务计费箱量

存在一定联系，根据上表，标的公司2012年至2014年拖车费随着到门业务的增加而增加，标的公司报告期

内拖车费增长率低于同期包含拖车服务计费箱量增长率的原因主要系油价下降导致拖车费报价下降所

致。

5）船员工资

项目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船员工资（万元） 7,894.87 6,439.56 3,739.53

增长率 22.60% 72.20% -

自有运力（TEU） 40,213.25 21,992.42 13,317.58

增长率 82.85% 65.14% -

成本项目中的“人员工资”指船员工资。 船员工资与标的公司自有运力存在一定联系，根据上表，标

的公司2012年至2014年船员工资随着自有运力的增加而增加， 标的公司船员工资2014年较2013年相比

的增长率低于同期自有运力增长率，主要系标的公司新建大型化船舶自动化程度较高等因素，可大幅度

降低单位运力的法定船员配备数量所致。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统计说明，以2014年标的公司新增自有船

舶为例，具体说明如下：

序号 投入运营时间 船名

核定总箱位

（TEU）

法定最低安全配

员（人）

公司实际配员

（人）

1 2014年 仁建8 4,298 11 21

2 2014年 仁建9 4,713 11 21

3 2014年 仁建10 4,298 11 21

4 2014年 仁建青岛 1,744 14 18

5 2014年 仁建上海 1,744 14 18

6 2014年 仁建宁波 1,744 14 18

7 2011年 安盛11 265 12 14

8 2011年 安盛12 265 12 14

9 2011年 安盛16 265 12 14

10 2011年 安盛集5 410 13 16

11 2011年 安盛集7 528 13 16

12 2011年 安盛集9 447 13 16

注：公司实际配员超过法定最低安全配员的部分主要系普通船员或实习船员。

根据上表统计及会计师华普天健的审计资料，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部分船舶（特别是主力船型“仁

建”系列船舶）配备了超过《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所要求的船员。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各项收入及各项成本变动具有合理性，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毛利率呈上

升趋势且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具有合理性。

（二）对标的公司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披露的充分性、成本项目的完整性以及信息系统追加审计程序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第152819号）的

回复》，经查阅华普天健的审计资料及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披露的充分性执行的审计程序

（1）已执行的审计程序

会计师在执行关联方识别和关联交易审计工作时，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不仅对标的公司提供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情况执行了审计程序，亦对与标的公司发生大额销售

或采购交易、大额资金往来、协助债务重组、对外担保等情形的相关公司保持了应有的关注，并对相关公

司是否与标的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予以核查，设计并执行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审计程序以识别其是否为

关联方，主要如下：

1）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关联方清单执行核查程序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清单执行复核程序，关注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

2）对发生大额销售或采购交易的公司执行关联方核查程序

通过询问标的公司股东、董监高等，访谈相关客户和供应商，了解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的股东和主要管

理人员情况，判断发生大额销售或采购交易的公司是否与标的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对与标的公司发生大额资金往来、标的公司协助其进行债务重组或标的公司对其提供担保等情形

的公司执行关联方核查程序

①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财务资料，报告期内存在与标的公司发生大额资金往来、标的公司协助其进

行债务重组或标的公司对其提供担保等情形的公司；

②通过查询前述公司的工商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工商资料

等），从股权关系、董监高任职等方面判断其是否与标的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③对前述主要公司执行现场走访程序，并对前述公司部分核心人员执行访谈核查程序；

④询问标的公司历史上发生大额资金往来的背景和原因，分析相关资金往来发生的合理性。 根据标

的公司提供的说明，标的公司与前述公司存在资金往来的情形主要系基于长期合作关系而形成的银行受

托支付、短期资金往来等。

4）关联交易真实性、公允性相关核查程序

①对关联交易发生额及往来余额进行函证，抽取部分关联交易发生额和往来余额检查原始凭证；

②对比关联方与非关联第三方交易价格，经比较价格具有一定的公允性。

5）标的公司出具已完整披露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声明

经执行上述程序，为保证公司关联方披露的完整性，标的公司除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上市规

则》等规定应直接认定为关联方的法人或自然人认定为关联方外，对于标的公司协助其进行债务重组融

资的相关公司也从严认定为关联方。 对于仅与标的公司发生资金往来但标的公司未协助其进行债务重组

融资的公司，由于相关资金往来主要为基于长期合作关系而形成的银行受托支付、短期资金往来等，标的

公司无法对前述公司施加重大影响，因此未认定为标的公司的关联方。

（2）追加的审计程序

对于仅与标的公司发生大额资金往来但标的公司未协助其进行债务重组融资的公司，经标的公司统

计，前述资金往来发生笔数较多。 相关中介机构于本次反馈回复期间增加了如下核查程序：

1）向上述公司发出《确认函》，经前述公司进一步书面确认，其与标的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与标

的公司产生资金往来的背景及主要原因系银行受托支付或前述公司基于长期业务合作、资金使用效率及

业务发展的考虑和需求，与标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根据相互资金需要产生的短期资金往来；

2）向前述公司董监高发出《调查函》，了解其基本情况（包括基本信息、近五年工作经历、其他国家

或地区国籍及长期居留权情况）、兼职情况、关联方情况、对外投资情况、持股情况及其他信息等，经前述

公司董监高确认后，其与标的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向前述公司股东发出《确认函》，进一步确认其是否与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股东、董监高存在关联

关系，其出资是否来源于标的公司或标的公司股东、董监高等情况等，经前述公司股东确认后不存在上述

情形；

4）对与标的公司曾发生较大金额资金往来的公司再次执行现场走访程序，访谈其股东、董监高、一般

员工，了解其出资来源情况、经营情况、业务系统、交易定价、与标的公司业务往来是否定期核对账目等情

况以及是否与标的公司或标的公司股东、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 经访谈对象确认，其与标的公司或标的公

司股东、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具有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业务运作模式和合理的盈利水平；

5）比较前述公司与标的公司的交易定价是否公允，经比较，该等交易价格具有一定的公允性；

6）基于标的公司与前述公司的往来明细账，对前述公司在报告期内与标的公司之间发生的未计付利

息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依据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一年期）进行利息测算，累计应收利息占标的公司报告

期内合计利润总额的比重约为1%，影响较小；

7）标的公司已出具书面确认，确认其与前述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关于信息系统执行的审计程序

（1）已执行的审计程序

由于信息系统审计仅是一系列审计程序的一部分，在制订总体审计策略时，信息系统审计执行的程

度取决于会计师对内控测试的依赖程度，会计师对信息系统执行的审计程序正是基于会计师对内控测试

依赖程度的判断，对信息系统的审计主要从一般控制和应用控制两方面进行了解和测试：

1）一般控制

选取关键控制点，对关键控制点进行测试，通过了解和测试信息系统日常运行维护、系统变更、系统

安全、系统新功能、新账号开通申请审批等风险点，未发现存在一般控制的控制风险。

2）应用控制

①从设计环节开始检查，企业信息系统的设计蓝图符合企业经营管理的需求。

②通过检查《综合物流操作说明书》，根据企业实际业务中的提单号跟踪订单流程，检查订单审批程

序未见异常。

③金蝶系统上线，跟进上线流程，实施监控系统功能变更，并执行了检查，变更需求合理。

④检查操作系统用户角色名单，并核对了财务部门角色权限，未发现企业在设置人员权限时存在不

相容的权限。

⑤信息系统变更后信息系统期初数据的真实完整性， 已测试了变更时点上下期原始报表及航线信

息、订舱信息是否保持了衔接。

⑥审计人员采用抽样方式从系统中每月随机选取5个样本，共60个样本，由提单号延伸查询到收款及

成本的信息；再从抽取的样本中随机选取9个样本，穿行测试每个项目在系统中核算记录的完整性、准确

性，业务的真实性等。 穿行测试以接单、发送预配清单、单船出运、商务审核、应收对账查询、应收对账下查

凭证、运单号对应核销单查询、核销单下查凭证、应付成本查询、应付成本下查凭证号，测试后未见数据输

入控制、数据处理控制、数据输出控制等相关控制异常。

（2）追加的审计程序

会计师在执行标的公司截止2015年9月30日财务报表审计工作以及本次反馈意见核查工作时， 利用

了注册信息系统审计师对标的公司的信息系统执行了审计程序，其主要从信息技术通用控制测试、应用

控制测试及职责分离控制测试等方面执行了如下主要的测试程序：

1）信息技术通用控制测试

①雄风系统（系标的公司2012年至2014年使用的业务订舱系统）切换为金蝶EAS系统（综合物流系

统）的控制，测试了切换方案，各业务部门静态、动态数据的转换及核对，系统切换的业务测试，金蝶EAS

测试及上线控制。

②网上订舱平台的系统输入控制，测试了系统登录与日志，检查了客户下订单、改单与标的公司操作

部订单确认的职责分离控制。

③配置管理，检查了金蝶EAS后台的事务调度、船期安排、总账参数以及系统安全设置。

④检查网上订舱平台客户的角色及权限，从金蝶EAS中导出客户的账户及角色，对客户分角色进行

抽样，检查了各角色用户的功能权限及应用界面。

⑤检查了出纳收款的操作流程及出纳收款与商务确认收款的职责分离控制。

⑥检查了数据中心及网络运行、访问安全及变更管理的控制，例如，金蝶系统执行的二次开发及变更

的控制。

2）应用控制测试

①应收输出控制，金蝶EAS系统确认单船出运后，由商务部生成的应收账款明细表与金蝶财务系统

中的应收账款及会计凭证进行核对，审计时分别抽取2015年4月和8月的应收数据，重计算核对了数据是

一致的。

期间

应收明细总额

（单位：元）

应收交易数量

（单位：条）

收入凭证总额

（单位：元）

收入凭证总数

（单位：个）

2015年4月 297,243,028.48 556,173 297,243,028.48 516

2015年8月 306,382,219.03 658,722 306,382,219.03 1,045

②应付输出控制，标的公司商务部在金蝶EAS系统中确认应收账款后，生成的应付账款明细表与金

蝶财务系统中的应付账款和会计凭证执行了核对，审计时分别抽取2015年4月和8月的应付数据进行重计

算并与应付账款逐笔核对，数据核对一致。

期间

应付明细总额

（单位：元）

应付交易数量

（单位：条）

成本凭证总额

（单位：元 ）

成本凭证总数

（单位：个）

2015年4月 233,976,312.33 339,933 233,976,312.33 1,376

2015年8月 263,788,909.52 402,303 263,788,909.52 1,083

③数据处理，货运业务操作及后台数据记录的一致性控制测试，通过执行从订单开始，经操作确认、

配载管理、单船出运、商务确认等关键节点，经验证货代业务操作与金蝶EAS后台数据记录是一致的。

④职责分离，执行了金蝶EAS、网上订舱平台、配载系统、金蝶财务的职责分离控制测试，系统职责分

离控制是有效的。

⑤雄风系统订单数据来源的控制，抽样检查了2012年至2014年共3个月样本，了解订单控制并分析了

订单数据的来源。

⑥雄风系统与金蝶、用友财务系统，从业务到财务系统数据导入导出的流程及控制，了解了导入导出

流程，并检查了数据导入、导出的控制，该控制为手工控制，而非系统控制。

⑦雄风系统与金蝶、用友财务系统，对从业务到财务系统导入导出数据的手工控制的准确性及完整

性进行了验证，抽样检查了2012年至2014年共5个月样本，对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执行

了重新计算测试，重计算验证数据导入导出的一致性。

期间

应收明细总额

（单位：元）

应收交易数量

（单位：条）

收入凭证总额

（单位：元）

收入凭证总数

（单位：个）

2012年10月 148,646,437.94 74,758 148,646,437.94 20

2012年11月 143,566,622.19 72,859 143,566,622.19 30

2013年11月 240,129,852.84 137,362 240,129,852.84 49

2013年12月 216,299,768.92 123,012 216,299,768.92 43

2014年9月 243,242,922.65 245,356 243,242,922.65 14

通过执行信息技术通用控制测试、应用控制测试及职责分离控制测试，信息系统主要控制得到了有

效的设计和执行。

3、关于成本项目的完整性执行的审计程序

（1）已执行的审计程序

会计师选择的成本完整性的审计程序是基于会计师在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阶段以及在风险评

估阶段实施了解和评价程序后制订的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的基础上制定的， 在风险评估阶段，

经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如中海发展、中远航运、宁波海运、招商轮船）比较，就成本构成而言，其他上市公

司皆为燃料费与折旧占比较高，标的公司则是码头费用、航租款占比较高，主要系标的公司自有船只占总

运营船舶的比例较同行业上市公司低，相应的租船成本偏高，折旧费用占比偏低，该构成符合标的公司实

际情况。 通过比较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各年成本构成，各项成本占比较为均衡，且随着自有船舶占比的增

加，航租成本占比有所下降，折旧费用占比有所上升。 随着业务量的增加，码头吞吐量随之增长，故码头费

用的占比有所上升。 各项成本也随着业务量的增长而增长，且增长比例较为合理。

标的公司主要成本项目为码头费用、航租款、燃油费、拖车费、折旧费、租箱费、工资等，2015年1-9月、

2014年、2013年、2012年，上述费用合计占各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95.59%、95.87%、96.10%、96.42%，

会计师执行的具体审计程序如下：

1）码头费用

①了解码头费用的账务处理方法，标的公司根据码头合同约定的费率及作业量，按航次分别确认码

头费用。

②检查码头合同，关注码头合同中约定的费率、折让标准、结算方式等。

③索取部分码头费用结算单，与标的公司账面确认的码头费用、码头费折让金额进行核对，并根据合

同约定的码头费折让标准和码头吞吐量重新计算码头费折让金额是否与标的公司账面确认的金额一致。

④选取样本，对与码头公司发生的码头费用总额、吞吐量、码头费折让金额及应付码头费余额进行函

证。

⑤检查原始凭证，关注码头费入账的准确性。

⑥对码头费用执行截止性测试。

⑦对部分码头公司执行访谈程序。

2）航租款

①了解航租款的账务处理方法，标的公司根据合同定价按照航次对航租成本进行计提，下月初与供

应商核对，对成本差异进行调整。

②检查船舶租赁合同，关注租赁方式、结算方式等主要条款。

③获取标的公司船务部航次统计表， 检查航次统计表上的航租款与财务账面确认的航租款是否相

符，检查航租结算单与账面确认的航租款是否相符。

④选取相同航线、舱位和载重量大小相当的船舶、离港日期较接近航次的航租款与关联方进行比较，

关注关联方定价的公允性。

⑤对交易额或期末余额较大的供应商进行函证，函证报告期内航租款的发生额和应付航租款余额。

⑥对航租款执行截止性测试。

⑦对航租款发生金额较大的供应商执行访谈程序。

3）燃油费

①检查燃油购买合同，关注合同定价、款项结算情况。

②选取部分燃油供应商进行函证，函证报告期内燃油采购金额及应付燃油款余额。

③对期末燃油余额执行盘点程序。

④对燃油成本的结转进行计价测试。

⑤选取部分大型船舶分析报告期内单位海里的油耗变动情况。

4）拖车费

①对报告期内拖车业务毛利率进行分析，报告期内拖车业务毛利波动较小，约为3%。

②检查拖车运输合同，索取部分拖车业务结算单，与财务账面确认的拖车费进行核对。

③选取关联方和非关联方拖车业务价格进行比较，关注关联方定价是否公允。

④选取部分拖车公司拖车业务交易金额和应付拖车费余额进行函证。

5）折旧费用

①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进行对比，关注标的公司固定资产折旧政策是否合理。

②对固定资产进行盘点，以及检查报告期内新增的固定资产情况，关注其购置价格是否合理。

③对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进行测算。

6）租箱费

①了解租箱费的账务处理方法，标的公司每月根据租用的箱量和单价确认租箱费，获取分月集装箱

租金计算表。

②获取租赁合同，根据合同信息比对集装箱租金计算表是否准确。

③获取租箱公司的结算单据与账面确认的租箱费进行核对。

④编制报告期内租箱单价波动对比表。

⑤从标的公司箱管系统导出盘点当日箱量情况，并与账面自有和外租的箱量核对，执行盘点程序。

⑥对交易额或期末余额较大的供应商进行函证，函证报告期内集装箱租赁的交易额及应付租赁费余额。

7）工资费用

①获取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人员名单、船舶最低配备人数与财务账面计提工资的人数进行对比。

②会计师在盘点船舶的同时清点了船员人数与提供的人员名单相吻合。

③编制各月、各部门的薪酬费用发生额统计表，对前后期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波动情况，人均工资均

高于当地政府部门公布的人均工资标准。

④检查工资费用计提和发放的原始凭证和单据。

⑤执行工资费用截止性测试。

（2）追加的审计程序

为进一步核实标的公司主要成本费用的完整性， 会计师在执行标的公司截止2015年9月30日财务报

表审计工作以及本次反馈意见核查工作时补充执行了如下主要审计程序：

1）码头费用

以2015年7-9月确认收入的全部运单作为样本总体，按照等距抽样的方法，选取82笔运单，核实该运

单的起运港、中转港、目的港所对应的码头费用是否入账，经检查，未发现少记成本的情形。

2）航租款

①以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1-9月确认收入的全部运单作为样本总体，按照等距抽样的方

法，各期分别选取24笔、25笔、30笔、110笔运单，核实该笔运单上的集装箱所承运的船舶对应的成本是否

入账，经检查，未发现少记成本的情形。

②从标的公司船务部提供的航次列表上抽取2015年6月、9月全部航次， 检查该月份航租合同租金与

财务入账的航租款是否一致，经检查，未发现少记成本的情形。

③根据标的公司支付给关联方船公司的航租款， 测算部分关联方船公司是否具有合理的盈利水平，

关注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和航租款的完整性，经测算，关联方船公司具有合理的盈利水平。

3）燃油费

增加样本，选取“仁建5”等18艘大型船舶分析报告期内单位海里的油耗变动是否合理，经抽样分析，

上述船舶报告期内油耗变动均与船舶实际运行情况相匹配，无明显异常。

4）拖车费

①以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1-9月确认收入的全部运单作为样本总体， 按照等距抽样的方

法，各期分别选取38笔、48笔、59笔、126笔运单，核对运单上的承运方式（门到港、门到门、港到门、港到港），

若为门到港、门到门、港到门的承运方式，则核实其拖车费是否入账，经检查，未发现少记成本的情形。

②根据标的公司支付给关联方拖车公司的拖车费，测算部分关联方拖车公司是否具有合理的盈利水

平，关注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经测算，关联方拖车公司具有合理的盈利水平。

5）折旧费用

索取保险公司确认的固定资产投保情况表，与账面的固定资产数量进行核对，关注账面固定资产是

否完整，进一步确认折旧费用是否完整，经核查，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数量完整，折旧费用计提充分。

6）租箱费

①根据标的公司支付给关联方租箱公司的租箱费， 测算关联方租箱公司是否具有合理的盈利水平，关

注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以及标的公司租箱费的完整性，经测算，关联方租箱公司具有合理的盈利水平。

②检查标的公司2015年6月份箱管系统中集装箱增减变动数量与账务账面确认租箱费和计提折旧的

集装箱数量是否一致，关注账面集装箱数量的完整性，进一步确认租箱费和集装箱折旧费用的完整性，经

检查，未发现不一致的情况，标的公司租箱费和集装箱折旧费用入账完整。

7）工资费用

抽取2012年12月、2013年12月、2014年12月、2015年9月分部门、分船舶统计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人员数

量、工资总额、人均工资情况，关注计发工资的人员数量是否能满足标的公司各部门日常工作开展所需的人

员数量以及船舶证书核定的最低安全配员，分析人均工资波动的合理性，经检查，随着标的公司规模的扩

大，员工人数逐年增加，人均工资也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人员数量与经营情况相匹配，人均工资水平合理。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认为：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补充披露说明， 标的公司报告期毛利率呈上升趋势且高于同行业上市

公司具有合理性。

根据会计师华普天健出具的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第

152819号）的回复》和《拟购买资产审计报告》，标的公司已完整披露了关联方关系并基于重要性原则完

整披露了关联交易；未发现标的公司信息系统及其IT环境存在导致财务报表重大错报的风险和实质性漏

洞，标的公司信息系统为财务报告的公允反映提供了合理的确信度；标的公司信息系统的有效性和与财

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得到有效执行，并经进一步核查，标的公司的成本费用具有完整性。 ”

会计师华普天健认为：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标的公司已完整披露了关联方关系并基于重要性原则完整披露了关联交易。

经核查， 未发现标的公司信息系统及其IT环境存在导致财务报表重大错报的风险和实质性漏洞，会

计师认为标的公司信息系统为财务报告的公允反映提供了合理的确信度。

基于标的公司信息系统的有效性和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得到有效执行， 并经进一步核查，会

计师认为标的公司的成本费用是完整的。 ”

二、你公司申报材料审计、评估资料已过期，请补充审计、评估并报送更新后的申报材料。

回复：

已更新。

黑龙江黑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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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年第二次收益分配公告

2016

年

3

月

9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信用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19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06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

规、《富国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富国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及其更新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6年2月29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6年度的第2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富国信用债债券A/B 富国信用债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191 000192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份额净值（单位：人民

币元）

1.028 1.026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可供分配利润（单位：

人民币元）

1,226,607.12 737,387.25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613,303.56 368,693.63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

份额）

0.060 0.040

注：本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若每月最后一个自然日本

基金同一类别的每10�份基金份额的可供分配利润不低于0.05�元，则基金须进行收益分配，

并以该日作为收益分配基准日，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50%。此收

益分配方案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后已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复核。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3月10日

除息日 2016年3月11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3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基金份额享

有红利分配权，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回基金份额不享

有红利分配权。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得再投资基金份额的

计算基准为2016年3月11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2016年

3月15日起投资者可以办理该部分基金份额的查询、赎

回等业务。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

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

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2、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

认的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

为准。

3、投资者可以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富国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

询。

4、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

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3月9日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

0

一六年第一次收益分配公告

2016

年

3

月

9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13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09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

配套法规、《富国国有企业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国国有企业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

其更新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6年2月29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6年度的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富国国有企业债

债券A/B

富国国有企业债债

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139 000141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 （单位： 人民币

元）

1.010 1.006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3,719,166.90 363,880.30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859,583.45 181,940.15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基金份

额）

0.07 0.04

注：本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

多为12次， 若每月最后一个自然日本基金同一类别的每10�份基金份额的可供分配利润不

低于0.05�元，则基金须进行收益分配，并以该日作为收益分配基准日，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

得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50%。 本次收益分配方案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后已由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复核。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3月10日

除息日 2016年3月11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3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登记日当天有

效申购基金份额享有红利分配权，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

赎回基金份额不享有红利分配权。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得再投资基金份额的

计算基准为2016年3月11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2016年

3月15日起投资者可以办理该部分基金份额的查询、赎

回等业务。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

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

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2、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

的分红方式将以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3、投资者可以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富国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4、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

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3月9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富国价值优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部分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

议，自2016年3月9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富国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仅

限前端收费模式，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02340），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

理开户以及本基金的认购业务，其他业务的开通情况敬请投资者留意届时公告。

另外，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知，自2016年3月9日起，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暂不代理销售本基金，具体代理销售时间届时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法人代表:�姜建清

联系电话:�（010）95588

传真电话： （010）95588

联系人员： 杨先生

客服电话： 95588

公司网站： www.icbc.com.cn

(�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办公大楼

法人代表:�田国立

联系电话:�（010）66594946

传真电话： （010）66594946

联系人员： 陈洪源

客服电话： 95566

公司网站： www.boc.cn

(�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

法人代表:�李建红

联系电话:�（0755）83198888

传真电话： （0755）83195109

联系人员： 曾里南

客服电话： 95555

公司网站： www.cmbchina.com

(� 4�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1号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1号

法人代表:�王继康

联系电话:� 020-28019593

传真电话： 020-22389014

联系人员： 黎超雄

客服电话： 020-961111

公司网站： www.grcbank.com

(� 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16-26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16-26层

法人代表:�何如

联系电话:�（0755）82130833

传真电话： （0755）82133952

联系人员： 周杨

客服电话： 95536

公司网站： www.guosen.com.cn

(� 6�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经七路86号

办公地址:�济南市经七路86号23层

法人代表:�李玮

联系电话:� 0531－68889155

传真电话： 0531－68889185

联系人员： 吴阳

客服电话： 95538

公司网站： www.qlzq.com.cn

(� 7� )深圳众禄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发展银行大厦25楼I、J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发展银行大厦25楼I、J单元

法人代表:�薛峰

联系电话:� 0755-33227950

传真电话： 0755-82080798

联系人员： 汤素娅

客服电话： 4006-788-887

公司网站： www.zlfund.cn

(� 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法人代表:�陈有安

联系电话:�（010）66568292

传真电话： （010）66568990

联系人员： 邓颜

客服电话： 4008-888-888

公司网站： www.chinastock.com.cn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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